
攀 枝 花 市 水 利 局
攀水函〔2022〕64号

攀枝花市水利局

攀钢钒能动分公司新增负荷及网架

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对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新增负荷

及网架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审批的请示》及附

件《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新增负荷及网架优化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受理通知书

编号：202203162112140001收悉。在专家技术审查的基础上，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场地位于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和西区西佛寺变

电站及沿线，新建弄密 110kV 开关站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1°41"1.04"、北纬 26°34'45.07"，新建新冶炼 110kV 变

电站扩建工程坐标为东经 101° 40'25.76"、北纬 26°

34'14.55＂，新建东方红 110kV 变电站扩建工地理坐标为东

经 101°41'22.30"、北纬 26°33'53.11"。项目 3个变电站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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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攀钢厂区已建道路及高峰路，外部与大花地南路、弄弄坪

中路相连。线路工程主要出线和进线端均在各变电站周边，

利用变电站已建道路。项目区交通便利。

2021年 10 月 13日，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以《关于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能动分公司新增负荷及网架优

化工程核准的批复》（攀经信审批〔2021〕9 号）对本项目

进行了批复。项目总投资 22091.9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5842.05万，全部为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

本项目属于建设类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2.71hm2，其中

变电站区占地面积 1.30hm2，线路区占地面积 1.41hm2，包括

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占地类型为草地，林地、园地、工业

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本项目建设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具体如下：

1、110kV 变电站。新建弄密 110kV 开关站，主要包括

16 回出线、22 个 110kVGIS 间隔及配套设施；新建新冶炼

110kV 变电 II 站，主要包括新建 2×63MVA 变压器、7 个

110kVGIS间隔及配套设施,及改造新冶炼 110kV 变电 1站；

新建东方红 110kV变电 2站，主要包括新建 1×63MVA（变

压器利旧东方红站设备）、8 个 110kVGIS、12 个 35kVGIS

及配套设施，及改造东方红变电 1站。

2、外部线路。新建弄密站至西佛寺站三条 110kV 输电

线路（长度约 5km）、弄密站至新冶炼站送电电缆沟（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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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km）；改造新振、阳振、新方、阳方线π接入新建弄密

站，搬迁五号空分线、西振线、西向线。

项目建设工期为 14个月，计划 2022年 1月底开工，2023

年 3月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71hm2，项

目建设区面积 2.71hm2。

（三）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

（五）基本同意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为 61.423万元，其

中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3.523万元。

下阶段要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 复核水土保持投资，

以满足水土流失防治工作需要。

三、工作要求

（一）项目建设中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

内，严禁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做好表土剥离、

集中堆放、拦挡、排水、遮盖及回覆等；施工过程中的弃土(渣)

要及时清运至本方案指定地点堆放，禁止随意倾倒；施工结

束后要及时进行迹地整治及恢复植被。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和

临时防护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序，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

造成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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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工程后

续设计和施工组织工作，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切实落实

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三）按照国家和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

理办法》要求和批复金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四）项目投入使用前，向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

（五）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确保工程

建设质量。

（六）采购土、石、砂等建筑材料要选择符合规定的料

场，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七）本项目的建设规模、地点发生重大变更时应及时

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我局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如需做出重大

变更的，须报我局批准。逾期不补办手续的，按照《水土保

持法》第五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将被处以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本工程建设时，需重新设置弃渣（土）场的，须征得弃

渣（土）场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同步做好防护

措施，并及时向我局申请办理变更审批手续。否则，将按照

《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按倾倒数量处每立方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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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罚款。

四、项目验收报备

本项目投入使用前，你公司应依据《水土保持法》及省、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及时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工作，向社会公开并向我局报备。

附件: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水土保持补偿

费信息表

2.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新增负荷及网架

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3.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新增负荷

及网架优化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攀枝花市水利局

2022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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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水土保持补偿费信息表

填表时间：2022.3.17 编号：03

项目名称

攀钢集团攀枝花

钢钒有限公司新

增负荷及网架优

化工程

建设地点
东区弄弄坪和西区西

佛寺变电站及沿线

生产建设单

位（个人）

攀钢集团攀枝花

钢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身份

证号）

91510400689930354B

法人代表姓

名及电话

杜斯宏
经办人

姓名及电话

刘子成 13982399929

审批部门 攀枝花市水利局
批复文号

及时间

攀水函〔2022〕64号

2022年 3 月 17 日

征占用地

面积（hm2）
2.71

征收标准

（元/m2）
1.3 元

批复补偿费

金额（万元）
3.523

分成比例（央:

省:市:县）

中央：10%

市级：90%

是否免征 否 免征依据 无

征收机关 东区税务局
是否涉及

开采期缴费
否

备注

填表人：杨国才 审核人：孔祥周 批准：孙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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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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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因文本过大,附件 3另附。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东区农业农村和交

通水利局、西区水利局。


